邢台市证照事项办事指南
	证照分类
	代上级发证

	证照名称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

	服务对象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及自然人

	受理条件
	1、 具有驯养繁殖该种野生动物所需的场所、技术、资金； 2、 有正常的饲料来源保障； 3、 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合理开发利用的精神。

	实施依据
	《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8月27日修订）第十七条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2月6日国务院第666号）第二十二条
《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05年11月25日）第二十二条

	申请材料
	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申请表
驯养场所基本情况及设施报告
驯养种类、数量、人员、技术等情况报告和相关证明
动物来源证明
申请增加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的，需提交原有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和健康状况的说明材料，及已经取得的驯养繁殖许可证复印件和相关批准文件
申办野生动物园的驯养繁殖许可证的还需附有国家林业局批准立项文件的复印件

	办事流程图
	受理-审查-审批-办结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办理时限
	4个工作日

	办理机构
	邢台市林业局行政许可服务科

	办理地点
	邢台市桥西区泉北西大街2868号邢台市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办理接待时间
	工作日9:00—17:00

	联系电话
	0319—2686612

	网上办理查询地址
	邢台市政务服务中心网站（www.xtsxzfw.gov.cn）

	年审年检年度报告要求
	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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